乐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执业药师注册办事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乐山市行政区域内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的人员取得《执业药师资格证书》后办理执业药师首次注册、再次注册、变更注册、注销注册的申请、审查、决定。

二、法定依据


（一）《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2004年6月29日）附件：国务院决定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目录第355项“执业药师注册”。

（二）人事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执业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人发〔1999〕34号，1999年4月1日）第十二条：“取得《执业药师资格证书》者，须按规定向所在省（区、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注册。经注册后，方可按照注册的执业类别、执业范围从事相应的执业活动。未经注册者，不得以执业药师身份执业。”

（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执业药师注册管理暂行办法》（国药管人〔2000年〕156号）第六条至第十条
（四）《关于执业药师注册管理暂行办法的补充意见》（国药监人〔2004年〕342号）
（五）《关于执业药师注册管理暂行办法的补充意见》（食药监人函[2008]1号）
三、申请条件

（一）取得《执业药师资格证书》；

（二）遵纪守法，遵守职业道德；

（三）身体健康，能坚持在执业药师岗位工作；

（四）经执业单位同意。
（五）执业药师变更执业地区的，应填写“执业药师变更注册申请表”向新执业地区的执业药师注册机构重新申请注册。新的执业药师注册机构在办理执业注册手续时，收回原《执业药师注册证》本，并发给新的《执业药师注册证》。
四、申请材料
（一）首次注册申请材料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申请材料要求
	备注

	一
	《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登记证书》原件
	取得执业药师资格一年后申请注册的，需提交载有本人参加继续教育记录的登记证书原件
	

	二
	《执业药师资格证书》
	原件
	

	三
	《执业药师首次注册申请表》
	一式2份，格式文本见附表1。
	

	四
	身份证复印件
	盖公章
	

	五
	近期1寸免冠正面半身照
	3张
	

	六
	县级（含）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取得体检资格的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证明
	疾控中心（或取得体检资格的医疗机构）体检
	

	七
	执业单位合法开业的证明

复印件
	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药品生产、医疗机构许可证等（复印件盖公章）
	

	八
	归档材料目录
	所提供申请材料应当按目录顺序排列并装订成册，目录（序号）第一页作标签或用带标签的隔页纸分隔；按照分项目录（序号）单独编码原则，起始页为第一页（“1-X”），标明页码；资料页码均用阿拉伯数字标注在右下角/左下角（用黑色碳素笔手写/打印）。
	

	说明：1.所提供自制材料均须A4纸打印，内容完整、清楚，无涂改；并按资料要求依顺序编制目录和页码，装订成册；
2.申请材料须逐页加盖申请企业公章；复印件应写明“系原件复印”并加盖公章；
3.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需清晰可辨；
4.提供纸质申请材料一套。


（二）再次注册申请材料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申请材料要求
	备注

	一
	《执业药师再次注册申请表》
	一式2份，格式文本见附表1.
	

	二
	《执业药师资格证书》
	原件
	

	三
	《执业药师注册证》
	原件
	

	四
	《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登记证书》
	执业药师注册期满后须再次注册的，需提供连续三年的继续教育学分登记证原件,
	

	五
	县级（含）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健康证明
	疾控中心体检
	

	六
	近期1寸免冠正面半身照
	3张
	

	七
	新执业单位合法开业证明复印件
	注册单位发生变化的须提供新执业单位合法开业证明复印件（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药品生产、医疗机构许可证加盖鲜章）
	

	八
	归档材料目录
	所提供申请材料应当按目录顺序排列并装订成册，目录（序号）第一页作标签或用带标签的隔页纸分隔；按照分项目录（序号）单独编码原则，起始页为第一页（“1-X”），标明页码；资料页码均用阿拉伯数字标注在右下角/左下角（用黑色碳素笔手写/打印）。
	

	1.所提供自制材料均须A4纸打印，内容完整、清楚，无涂改；并按资料要求依顺序编制目录和页码，装订成册；
2.申请材料须逐页加盖申请企业公章，页数过多，可盖齐缝章；复印件应写明“系原件复印”并加盖公章；
3.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需清晰可辨；
4.提供纸质申请材料一套。


（三）变更注册申请材料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申请材料要求
	备注

	一
	《执业药师变更注册申请表》
	一式2份，格式文本见附表1.
	

	二
	《执业药师资格证书》
	原件
	

	三
	《执业药师注册证》
	原件
	

	四
	与原注册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合同
	
	

	五
	新执业单位合法开业证明复印件
	包括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药品生产、医疗机构许可证复印件盖公章
	

	六
	近期1寸免冠正面半身照
	3张
	

	七
	归档材料目录
	所提供申请材料应当按目录顺序排列并装订成册，目录（序号）第一页作标签或用带标签的隔页纸分隔；按照分项目录（序号）单独编码原则，起始页为第一页（“1-X”），标明页码；资料页码均用阿拉伯数字标注在右下角/左下角（用黑色碳素笔手写/打印）。
	

	1.所提供自制材料均须A4纸打印，内容完整、清楚，无涂改；并按资料要求依顺序编制目录和页码，装订成册；
2.申请材料须逐页加盖申请企业公章，页数过多，可盖齐缝章；复印件应写明“系原件复印”并加盖公章；
3.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需清晰可辨；
4.提供纸质申请材料一套。


（四）注销注册申请材料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申请材料要求
	备注

	一
	《执业药师注销注册申请表》
	一式2份，格式文本见附表1.
	

	二
	《执业药师注册证》
	原件
	

	三
	近期1寸免冠正面半身照
	2张
	

	四
	归档材料目录
	所提供申请材料应当按目录顺序排列并装订成册，目录（序号）第一页作标签或用带标签的隔页纸分隔；按照分项目录（序号）单独编码原则，起始页为第一页（“1-X”），标明页码；资料页码均用阿拉伯数字标注在右下角/左下角（用黑色碳素笔手写/打印）。
	

	1.所提供自制材料均须A4纸打印，内容完整、清楚，无涂改；并按资料要求依顺序编制目录和页码，装订成册；
2.申请材料须逐页加盖申请企业公章，页数过多，可盖齐缝章；复印件应写明“系原件复印”并加盖公章；
3.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需清晰可辨；
4.提供纸质申请材料一套。


五、办理程序
（一）受理 申请执业药师注册人员需先登录执业药师注册网络服务平台（http://zyys.sfda.gov.cn），提交个人信息和注册信息，网上申报成功后,打印注册申请表，及其他申请材料向乐山市政务服务中心“一窗受理”生产经营类窗口提出申请。
（二）审查  窗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予以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三）决定  窗口行政审批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对符合规定条件的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并发给《执业药师注册证》；对不符合条件者，作出不予以首次注册的决定。
（四）制证、发证 申请人凭身份证和受理通知书到市政务服务中心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窗口领取办理结果。
六、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七、收费标准、收费依据

不收费
八、审批决定证件
审批通过核发《执业药师注册证》
九、数量限制
无。
十、联系方式

（一）联系电话

乐山市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凤凰路548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窗口：0833-2427376

   （二）网上办事大厅

    乐山市电子政务大厅http://egov.lszwfw.gov.cn

   （三）投诉电话

   0833-2495615、96960
十一、其他事项
无。
示范文本

执业药师首次注册申请表
注册地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   片

	学历
	
	专业
	
	职称
	
	

	身份证号码
	
	

	执业资格证书号码
	
	考试年份
	
	

	毕业学校
	
	参加工作时间
	

	执业范围
	生产 使用 批发 零售
	执业类别
	药学 中药学 药学与中药学

	执业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编
	

	执业
单位

考核

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执业

药师

注册

机构

审查

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本表一式两份，执业药师注册机构、执业药师本人各一份。

执业药师再次注册申请表
注册地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   片

	学历
	
	专业
	
	职称
	
	

	身份证号码
	
	

	执业资格证书号码
	
	考试年份
	
	

	毕业学校
	
	参加工作时间
	

	执业范围
	生产 使用 批发 零售
	执业类别
	药学 中药学 药学与中药学

	执业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    编
	

	继续
教育

完成

情况
	

	执业

单位

考核

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执业
药师

注册

机构

审查

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本表一式两份，执业药师注册机构、执业药师本人各一份。
执业药师变更注册申请表
注册地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   片

	学历
	
	专业
	
	职称
	
	

	身份证号码
	
	

	执业资格证书号码
	
	考试年份
	
	

	毕业学校
	
	参加工作时间
	

	执业范围
	生产 使用 批发 零售
	执业类别
	药学 中药学  药学与中药学

	新执业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    编
	

	变更
注册

理由
	

	新的
执业

单位

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执业
药师

注册

机构

审查

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本表一式两份，执业药师注册机构、执业药师本人各一份。
执业药师注销注册申请表
注册地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   片

	学历
	
	专业
	
	职称
	
	

	身份证号码
	
	

	执业资格证书号码
	
	考试年份
	
	

	毕业学校
	
	参加工作时间
	

	执业范围
	生产 使用 批发 零售
	执业类别
	药学 中药学  药学与中药学

	执业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    编
	

	注销
注册

理由
	

	执业
单位

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执业
药师

注册

机构

审查

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本表一式两份，执业药师注册机构、执业药师本人各一份
